保險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最佳實務指引
（主題：稅務犯罪洗錢風險防制之實務建議做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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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面臨之威脅
依「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報告」所述，我國對於稅務犯罪面臨非常高風險之威脅。另基於國際間以強化稅務用途資訊交換及跨國稅務合作等反避稅措施趨勢，以及依據「洗錢防制法」第 3 條第 7 款規定，「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第1項、第 42 條及第 43 條第 1 項、第 2 項之逃漏稅罪均屬洗錢罪之前置犯罪（即特定犯罪），保險公司宜審慎注意稅務犯罪相關洗錢風險並採取相應之控管措施。
	一、面臨之威脅
依「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報告」所述，我國對於稅務犯罪面臨非常高風險之威脅。另基於國際間以強化稅務用途資訊交換及跨國稅務合作等反避稅措施趨勢，以及 106 年 6 月 28 日施行之「洗錢防制法」修正條文第 3 條第 7 款規定，新增「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第 42 條及第 43 條第 1 項、第 2 項之逃漏稅罪均屬洗錢罪之前置犯罪（即特定犯罪），保險公司宜審慎注意稅務犯罪相關洗錢風險並採取相應之控管措施。
	配合「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7款修正文字。


